
军民共建协议书

甲方：武警上海市边防总队教导大队勤务中队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乙方：上海市田林第二中学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中宣部等部门关于开展军民共建活动的一系列指示，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积极开展军民共建活动，双方经过友好协商，本着相互合作、增进友谊、优势互补、加强协作、共同提高的原则，共同签订以下军民共建协议：  

一、共建目标
以“组织健全、政策落实、活动经常、关系融洽”为目标，提高共建双方的全面建设水平，为推进军地文明建设，创建和谐校园、创建双拥模范城区做贡献。
二、共建内容
1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双方各自成立由单位主要领导参加的共建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指导各自单位的共建工作。双方定期地开展交流，分析商讨文明共建的形势，及时总结经验，妥善处理军地关系，积极开展文明创建工作。
    2、发挥双方特长。双方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，相互间提供协作、支持和帮助。

乙方：认真做好拥军工作，为部队的建设提供可行的教育资源和其他服务；定期到部队进行慰问活动；不定期进行双方间的交流，增强双方的文化、体育、艺术的交流，丰富官兵的业余生活。
甲方：在条件可许的情况下，选派优秀教官协助乙方开展升旗仪式，组织学生军训、参观军营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国防教育讲座等。

双方利用重大节日适时举办文艺联欢等活动，大力宣传共建中的新人、新事、新风尚。
3、坚持走访制度。双方利用建军节、春节等重大节日进行走访活动，互通情况、交流经验、联络感情，密切军民关系。

4、积极开展共建活动。组织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交流活动，共建学习型组织，共创文明单位。

5、建立联络员制度。双方各自选派联络员，负责相互之间的工作联系、活动安排、信息交流等事宜。

部队联络员：   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；

学校联络员：   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。
三、本协议中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在共建工作中再行商议。

     四、本协议有效时限：2012年7月至2015年6月。
五、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：武警上海市边防总队教导大队勤务中队    乙方：上海市宝山区虎林路第三小学
武警上海市边防总队教导大队队务处代印（盖章）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2012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2012年   月   日
